
香港特别行政区和澳门特别行政区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

管理办法 

  （2003 年 11 月 30 日司法部令第 83 号发布。根据 2005 年 12 月 28 日司法部

令第 100 号、2006 年 12 月 22 日司法部令第 106 号和 2008 年 3 月 6 日司法部令

第 109 号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了落实国务院批准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立更紧密经贸关系的安

排》和《内地与澳门关于建立更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规范香港、澳门律师事

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在内地进行联营的活动及管理，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所称的联营，是由已在内地设立代表机构的香港、澳门律师事

务所与一个内地律师事务所，按照协议约定的权利和义务，在内地进行联合经营，

向委托人分别提供香港、澳门和内地法律服务。  

  第三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不得采取合伙型联营

和法人型联营。 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在联营期间，双方的

法律地位、名称和财务应当保持独立，各自独立承担民事责任。  

  第四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应当遵守国家法律、

法规和规章，恪守律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律，不得损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利益。  



  第二章 联营申请 

  第五条符合下列条件的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可以申请联营：  

  (一)根据香港、澳门有关法规登记设立；  

  (二)在香港、澳门拥有或者租用业务场所从事实质性商业经营满 3 年；  

  (三)独资经营者或者所有合伙人必须为香港、澳门注册执业律师；  

  (四)主要业务范围应为在香港、澳门提供本地法律服务；  

  (五)律师事务所及其独资经营者或者所有合伙人均须缴纳香港利得税、澳门

所得补充税或者职业税；  

  (六)已获准在内地设立代表机构，且代表机构在申请联营前两年内未受过行

政处罚；申请联营时代表机构设立未满两年的，自代表机构设立之日起未受过行

政处罚。  

  第六条符合下列条件的内地律师事务所，可以申请联营：  

  (一)成立满 3 年；  

  (二)申请联营前两年内未受过行政处罚、行业惩戒。  

  内地律师事务所分所不得作为联营一方申请联营。  



  第七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申请联营，应当共同向内地

律师事务所所在地的省级司法行政机关提交下列申请材料：  

  (一)双方签署的联营申请书；  

  (二)双方签署的联营协议；  

  (三)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获准在香港、澳门设立的有效登记证件的复印件，

独资经营者或者负责人、所有合伙人名单，驻内地代表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复印件

及代表名单；  

  (四)香港、澳门特别行政区政府有关部门出具的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符合

香港、澳门法律服务提供者标准的证明书；  

  (五)内地律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的复印件，负责人、所有合伙人名单，地(市)

级司法行政机关出具的该所符合本办法第六条规定条件的证明文件；  

  (六) 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与内地律师事务所不在同一省、

自治区、直辖市的，由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所在地的省级司法

行政机关出具的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六）项规定条件的

证明文件；  

  (七)省级司法行政机关要求提交的其他材料。  



  本条前款第三项所列有效登记证件的复印件，须经内地认可的公证人公证。  

  申请材料应当使用中文，一式三份。材料中如有使用外文的，应当附中文译

文。  

  第八条省级司法行政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人联营申请材料之日起 20 日内作

出准予或者不准联营的决定。20 日内不能作出决定的，经本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 10 日，并应当将延长期限的理由告知申请人。  

  对于符合本办法规定条件的，应当准予联营，颁发联营许可证；对于不符合

本办法规定条件的，不准联营，并书面通知申请人。  

  对准予联营的，省级司法行政机关应当自颁发联营许可证之日起 30 日内，

将准予联营的批件及有关材料报司法部备案。  

  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与内地律师事务所不在同一省、自治

区、直辖市的，经内地律师事务所所在地的省级司法行政机关准予联营的，作出

准予联营决定的省级司法行政机关还应当将准予联营批件同时抄送香港、澳门律

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所在地的省级司法行政机关。  

   

 



第三章 联营规则  

  第九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应当以书面形式订立

联营协议。联营协议应当包括下列内容：  

  (一)联营双方各自的名称、住所地、独资经营者、合伙人姓名；  

  (二)联营名称、标识；  

  (三)联营期限；  

  (四)联营业务范围；  

  (五)共用办公场所和设备的安排；  

  (六)共用行政、文秘等辅助人员的安排；  

  (七)联营收费的分享及运营费用的分摊安排；  

  (八)联营双方律师的执业保险及责任承担方式的安排；  

  (九)联营的终止及清算；  

  (十)违约责任；  

  (十一)争议解决；  



  (十二)其他事项。  

  联营协议应当依照内地法律的有关规定订立。  

  联营协议经司法行政机关核准联营后生效。  

  第十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协议约定的联营期限不

得少于 1 年。双方联营协议约定的联营期满，经双方协商可以续延。申请联营续

延，应当依照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程序办理。  

  第十一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可以使用双方商定

并经核准的联营名称和联营标识。 联营名称由香港或者澳门律师事务所名称与

内地律师事务所名称加联营的字样组成。  

  第十二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可以共同以联营的

名义，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者其他律师事务所的委托，采取合作方式办理各自获

准从事律师执业业务的香港、澳门、内地以及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法律事务。  

  参与联营业务的香港、澳门律师，不得办理内地法律事务。  

  第十三条联营双方受托办理法律事务，应当避免各自委托人之间的利益冲

突。  



  第十四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以联营名义合作办理法律

事务的，可以统一向委托人收费，双方再依照联营协议进行分配；也可以根据联

营中各自办理的法律事务，分别向委托人收费，但须事先告知委托人。  

  第十五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可以共同进行业务

宣传推广活动。但在进行业务宣传推广时，应当披露下列事实：  

  (一)双方联营不是合伙型联营或者法人型联营；  

  (二)联营的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及其律师不能从事内地法律事务；  

  (三)进行宣传推广的律师须明示其所在律师事务所的名称。  

  第十六条联营双方及其参与联营业务的律师，应当分别依照香港、澳门和内

地的有关规定，以各自的名义参加律师执业保险。  

  第十七条联营双方在开展联营业务中违法执业或者因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

失的，双方应当依照联营协议，由过错方独自承担或者双方分担赔偿责任。  

  第十八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可以共用办公场所、

办公设备。联营双方决定共用办公场所的，应当选择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驻内

地代表机构或者内地律师事务所的办公场所作为共用办公场所。共用办公场所或

办公设备的费用分担由联营协议约定。  



  第十九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可以共用行政、文

秘等辅助人员。有关费用分担由联营协议约定。  

  第二十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应当各自保持独立

的财务制度和会计账簿。  

  第二十一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有下列情形之一

的，应当终止联营：  

  (一)联营期满双方不再申请续延的；  

  (二)联营双方按照协议的约定终止联营的；  

  (三)联营一方不再存续或者破产的；  

  （四）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被依法注销的；  

  (五)其他依法应当终止联营的情形。  

  终止联营的，由省级司法行政机关办理注销手续。  

   

 

 



第四章 监督管理  

  第二十二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应当在每年 3

月 31 日前，共同向内地律师事务所所在地的省级司法行政机关提交联营执业许

可证副本以及下列年度检验材料，接受年度检验：  

  （一）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和内地律师事务所的有效执业

许可证副本及复印件；  

  （二）上一年度的联营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以联营名义接受委托办理法律事

务的情况，以联营名义办理法律事务的收费情况，联营收费的分享和运营费用的

分摊情况，联营的收入和纳税情况，以联营名义开展业务过程中因违法执业或因

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的赔偿情况等；  

  （三）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驻内地代表机构和内地律师事务所所在地的省

级司法行政机关或地（市）级司法行政机关出具的代表机构和内地律师事务所在

上一年度受到行政处罚或行业惩戒情况的文件。  

  无正当理由逾期不提交年检材料接受年度检验的，视为联营双方自行终止联

营。  

  第二十三条香港、澳门律师事务所与内地律师事务所联营，有违反内地法律、

法规和规章及本办法规定的行为的，由省级司法行政机关给予警告，责令限期改



正；逾期不改正的，处 1 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上 3

倍以下罚款，但罚款最高不得超过 3 万元。  

  第二十四条司法行政机关工作人员在行政管理活动中，有违反法律、法规和

规章规定的行为的，依法给予行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本办法由司法部解释。  

  第二十六条本办法自 2004 年 1 月 1 日起施行。  

 


